
化化名名虚虚假假卖卖车车，，顺顺利利通通过过审审核核
赶集网信息发布平台监管流于形式，成骗局滋生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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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下午，记者登录
济宁赶集网二手车交易页
面，页面相关信息提醒，发帖
前必须先注册账号。填写完
用户名和密码后，记者的账
号就注册成功了，记者随即
开始尝试发帖。

在车辆买卖的二手车转
让页面，根据信息提示，记者
虚拟填写了一辆黑色别克凯
越2013款车型的相关信息，

并上传了一张从网络上下载
的该款车型和一张驾驶证封
面的图片，标明售价3万元。
页面提示需要填写的联系
人、联系方式、看车地点这些
信息，记者化名“王虎”，填上
了电话号码，并定在济宁市
中区看车。最后，在填写完手
机收到的验证码后，记者点
击发布了该条信息。

仅仅过了10分钟，页面

便闪出提示，显示记者账号
上发布的信息已经通过了审
核。而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
记者就接到了三个电话，询
问记者发布的车辆转让信
息，称看到了记者发布的帖
子，打算购买。

不需要身份证或同类证
件的审核，十几分钟就能将
虚假信息发布到交易平台
上。

济宁高新区圣昊法律服
务所法律顾问陈登峰说，根
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交易信息发布平台经
营者应当对尚不具备工商登
记注册条件、申请进入平台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
然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审
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
定期核实更新，核发证明个
人身份信息真实合法的标
记，加载在其从事经营活动
的主页面醒目位置。

“交易信息发布平台只

有严格履行该规定，才能杜
绝更多的诈骗信息在网上发
布。”陈登峰介绍，而违反本
办法该条款规定的，会被予
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将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

济宁市工商局12315申
诉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
底，该中心共收到884条关于
网购纠纷的咨询以及20起投
诉。“相比往年，咨询和投诉
的数量呈现出翻倍增长的趋

势，咨询和投诉中不乏买家
打过钱去，而卖家不发货的
情况。”中心一名陈姓工作人
员介绍。

济宁市工商局市场管理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消
费者网购纠纷投诉后，工商
部门会查实涉事网站的服务
器，如果服务器在本地而经
查证网站又确实存在违法违
规操作行为，工商部门会联
合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依法关
停。

3月28日，兖州市民王先生在济宁赶集网看中一辆摩托车，结
果被骗走1000元，本报3月30日曾对此事进行报道。记者采访中发
现，该网站的发帖门槛过低，注册发帖相对容易，不少信息真假难
辨，也给了骗局滋生的温床。

本报记者 苏洪印 实习生 商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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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交易信息把关成空白

记者在济宁赶集网上发布的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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